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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学》学科建设理论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到会嘉

宾与领导有原全国律协会长任继圣、全国律协副会长于宁，

司法部司法考试司杜国兴司长，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

胡占山处长，北京市司法局律管处崔玉麒处长，本社总编刘

桂明，北京律协张庆会长，北京律协常务理事张晓维律师，

京诚律师事务所林华榕律师，《中国公证》副主编齐祥春，

《法律服务时报》罗荣，中国政法大学朱勇副校长、法律系

副主任焦宏昌教授、副主任阮齐林教授，律师学教研室主任

陈宜副教授、王进喜博士、刘金华副教授、程滔副教授、李

本森老师等。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由律师学研

究中心马宏俊副教授主持。 朱勇（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

究生院院长）：对于律师学来说，目前还没有成为一个二级

学科，在教育部设置的科目当中还不是主科。律师学经过这

么多年发展，无论从学科体系还是理论框架，尤其在人才培

养满足社会需求方面有相当的特点，有相当大的进步，这些

都可能是成为今后我们院系调整学科建设方面重要依据，这

时候进行专门的理论学术研讨会，对能使我们律师在新的体

制下进行新的定位非常有帮助。希望各位领导对于我们学科

建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能提供宝贵意见，为我们下一步进行

院系调整和学科建设上提供一些很好的指导性的意见。 陈宜

（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主任）：新中国的律师制度

，经历了建国后的初创时期，文革期间的空白时期，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的恢复时期和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

发展时期。１９９６年《律师法》颁布，是我国律师制度发

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２００１年底，中国加入ＷＴＯ

，律师业又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而对律师业的研究，“文

革”结束，法学院系和法学教育的恢复之后到９０年代初期

，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作为各分支法

学的一部分内容，分述于各分支的法学，而对律师职业特有

属性、规则的研究相当薄弱。八十年代初一些政法院校开设

了《公证律师制度》的选修课，对律师部分的讲授主要是律

师制度发展的简史以及《律师暂行条例》的有关内容。与当

时的律师实践相对应，对律师业的研究既不全面、系统，也

缺乏对律师业有别于其他职业质的规定性的研究，更缺乏理

论深度，在内容上尤其是涉及律师业务的内容方面，与刑事

诉讼、民事诉讼的内容多有重合，以致于今天还有不少不了

解律师学发展的人认为，律师只是诉讼法学内容的重复。而

实际上随着律师业的快速发展，律师业的规模、社会影响、

业务范围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

的、律师业特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律师制度在中

国如何发展，也需要进行理论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法学学

者、律师以及律师行政和行业管理方面的人士都做出了很大

努力，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研究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远远

超过了原分属的法学分支学科所确定的范围，形成了许多律

师学方面独有的内容。随着我们律师制度的不断完善，律师

学逐渐从诉讼法学、人民调解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一门独立

的以律师制度和律师实务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在这

样背景下，１９９０年我校成立了律师学教研室，１９９５



年成立了律师学研究中心，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全国高等院

校中唯一的专门研究律师学的机构。我们开设了《律师学》

、《律师公证制度及实务》、《律师实务》、《西方律师制

度》、《司法组织学》、《律师文书学》等课程，此外我们

还承担了北京市实习律师培训的《律师执业规程》、《律师

文书》、《律师制度》、《律师实务中的证据运用》、《律

师职业道德及执业纪律规范》专题讲座。授课层次上包括研

究生、本科生、专科生。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对律师学教

学体系的完善问题不断进行思考，关于律师学的学科体系，

西南政法大学原副校长徐静村教授在８０年代末编写了我国

第一本《律师学》教材，９０年代中期，肖胜喜教授也主编

了一本《律师学》，此后，有关律师学的学科建设得到了较

大发展，部分高校还开设律师学专业课程，律师学的学科理

论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有关律师学的理论文章也层出不

穷。从当时的教学体系来看，律师学的体系一般分为制度和

实务两部分，制度部分包括律师制度的历史沿革、律师的性

质和业务、律师资格、律师执业、律师的执业机构及管理体

系、律师的执业原则，律师的权利义务。实务部分分别根据

律师的业务规划，包括法律顾问、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和

律师代理，民事诉讼中的律师代理、律师参与非诉讼法律事

务、律师的咨询与代书。这一体系的表述可见于人民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０年１月版的由陈卫东、王福家主编的《中国律

师学》，我教研室建立的教学科研也基本了按照了这一模式

进行。１９９６年《律师法》颁布以后，律师学的体系在原

有的基础上，在制度部分增加了律师的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

及律师惩戒、律师收费及法律援助。 应当说，律师学不仅有



作为一门学科独立里存在的必要性，而且该学科的研究已经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比如在关于律师的发展史方面、律师

刑事辩护问题，律师执业规则建设方面、律师的社会功能方

面、律师的管理效能问题、律师事务所的组织模式问题、律

师行业管理问题等等都有很多突破。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受到

了实践部门的注意和采纳，这些研究成果充分反应了律师学

学科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也反应了律师学受到学术界越来越

多的关注和重视。正如贾午光司长在律师业二十年回眸时所

说对中国律师制度的研究受到法学界以及律师界的重视，据

不完全统计，近２０年来，以律师研究及律师业务为内容的

著述（译著）已达２８０余种，专门性的研究论文在各种法

学期刊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律师理论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理论

的重要组织部分。 然而正如律师业与时俱进一样，律师学在

新的形式下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主要是以下问题： 一是如

何适应律师制度发展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扩展律师学中

有关律师执业规则的内容。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

有利于律师与法官、检察官职业的沟通与流动。在西方，法

律对法官的任职要求比对律师严格得多，“律师是法官的摇

篮”。律师虽与法官、检察官相比，所从事的工作类型不同

，但他们在法律专业工作上的一致性，特别是所需法律知识

和专业素质的共同性，决定了从业资格标准的统一。国家统

一司法考试使法律职业从业资格标准得以统一，为司法职业

之间的沟通与流动、逐步实现司法职业一元化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并逐步建立起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之间制度化的交流

渠道，扩大从律师中遴选法官的比例，促进司法人员的精英

化，维护司法公正。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也同样带来重大的



影响。律师业作为整个法律职业的基础，加强对律师职业的

理论研究其意义是深远的。 随着我国律师业的发展，律师在

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律师的社会地位也得到

了提高。但在现实生活中，律师的社会形象却有下降，原因

是多方面的，但缺乏遵守职业行为规则的理念则是一个重要

原因。而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重视传授法律知识，却忽视了

对学生在职业规则方面进行严格和系统的训练。开设与国际

法学教育接轨的法律职业规则课，在我国已经实施统一司法

考试和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尤其必要和迫切。我们认为律师

的行为规范应成为律师学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目前律师职

业的行为规则是我们律师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我教研室开

设的由王进喜博士以双语方式主讲的《西方律师制度》就尝

试以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为研究对象

。在我们应邀对北京市实习律师培训的授课中，律师的职业

行为规则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探讨如何在律师学教

学体系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一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是如

何适应中国现阶段律师事业发展的需要，加强律师管理问题

的研究深度，在理论上能够有所突破。我们正在与美国律师

协会联系，计划翻译一套关于律师管理及律师职业道德及执

业纪律的论文。 三是如何适应中国入世的形势对涉外律师制

度的研究问题能够有新的突破。 四是关于律师非诉讼业务拓

展问题，这也是律师学目前研究中的一个 薄弱环节。比如

从70年代起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在发达国家普遍兴起，律师

的非诉讼法律事务在其业务活动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国外

一些大型的律师事务所有的非诉讼业务占总业务的90%。在

我国，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广大律师大



力开拓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关的业务领域，积极承办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法律实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律师法中关于律师的各

方面的规定及对律师这个职业的理解与规范，基本上是以律

师在诉讼活动中的职业特点为参照的。而现在，情势已发生

了重大变化。主要为经济和民事活动提供法律服务的非诉讼

业务迅速发展，已成为与诉讼业务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业务

领域（在某此地区，已有超过诉讼业务的趋势）。而非诉讼

业务与诉讼业务在执业方式、基本原则等诸多方面有一定的

差别。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在立足传统律师学

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律师的非诉讼活动纳入律师学研究

的范畴。 所有这些都要求律师学学科体系的要不断适应新的

形势，不断在理论上实现新的突破、不断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使得律师学的研究更能够贴近实际、更够发挥服务与我国

律师业的发展以及法学教学的实际需要。这也是我们今天召

开这次座谈会所要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这个会在这个

时候开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律师学的学科从提出到现在已经

有14年了，是从1988年开始提的。现在理论上可能还存在一

些难以澄清的一些问题，律师学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今后的发展方向怎么样，在社会人才培养和需求上有多大

价值。正好我们学校在进行机构改革，因此，请到会的律师

界和管理部门的领导发表高见。 任继圣：我感觉到就中国的

律师发展来讲，现在是第三个春天，第一个春天是８０年恢

复律师制度，那个春天是个小春天，到处找律师，老律师都

打成右派了，它的标志就是１９８０年《律师工作暂行条例

》。第二个春天，是1992年以后，因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



定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律师没有

干头，律师作用很小。现在是第三个春天，现在加入了ＷＴ

Ｏ。为什么说第三个春天？ＷＴＯ对律师事业的影响可以总

结为几点，第一执法环境改善了，因为要求法律透明度，要

求完整，ＷＴＯ有一个政策审议制，要对你的法律制度、司

法制度审议，执法环境的改善对律师是最有利的。 第二律师

地位加高了，现在有权威的外国机构预测了，到２００５年

外国给中国仅仅是ＩＴ产业的订单要达到一万亿美元，而我

们现在大概也就达到六千个亿美元。你想想２００５年法律

事业发展到什么程度，由此带动的国内和其他的交往多 ，投

资到２００５年外国投资在一千个亿，而整个９０年代我们

国家所吸引的外资只是２５００个亿。 第三个就是挑战了，

就是你工作能不能跟上。这就是挑战机遇了，这么多事务，

这么多新的东西，怎么办。 第四个就是怎么改进了。 所以这

个春天的内容更丰富更复杂。从这几个春天看来总的趋势是

有几个发展，第一是律师的队伍是越来越大。我刚开始参加

律师工作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还没有恢复历史制度，那时

候没有，８０年恢复的时候，才多少人呢？一开始不到一千

人，几百个人。所以我想现在律师门槛这么高，当时你要是

当个律师，只要你愿意，有的地方还有这种情况，过去有居

委会老大娘，说会讲话，说你会搞调解当律师，有这样的人

，这是中国律师发展史上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现在号称十

一万，专业律师可能达到六万。第二是事务越来越多，而且

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三是工作的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第四是律师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第五是律师的地位也越来越

高。 这说明什么？说明开放以后，中国的律师事业有了大发



展，而且这种发展现在面临着比过去发展更快的时候，就是

以参加ＷＴＯ为契机的机会。这样队伍的发展，必须要有相

应的理论来支持这种队伍的正常的持续不断地健康的发展。

所以律师学的重要这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想政法大学很有

眼光，很早就建立律师学，因为我是搞律师的，律师学我基

本上都看过，教授写的时候也只不过对各个国家的比较，真

正应该学到律师的里面去。所以政法大学对律师学的研究在

国内据我所知道的，不是典型的也是一个先进的。当前别的

好多大学都在搞律师学。 我想能参加这次会讲一些看法也是

很荣幸的。律师学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律师本身是搞法律的

，他又不是一般的法律人员，既不是执法人员也不是教学人

员，也不是一般的执法人员，他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我经

常讲，我当过教授，我当教授的时候应该说书教的还不错。

但是教授只搞一门，很好的教授你不大懂民诉法，没关系，

并不降低你的地位。律师就不一样了。所以研究律师学的难

度要比一般的某一门学还难度大一点。《律师学研究，怎么

办？〈律师学〉学科建设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一文我站将

分四部分陆续在“中国律师网>>理论前沿>>精英论坛”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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